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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案 

案由：本公司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年度議事手冊第 5-10 頁）、

財務報表案(請參閱附件)，敬請 承認。 

說明：本公司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均已完成董事會審議程序，

財務報表亦經監察人審查，並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池世欽

與陳嘉修兩位會計師查核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峻事，核

列税後淨利 243,225 千元，每股盈餘 0.69元。 

決議：本議案經現場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

數:348,708,877權）： 

1.贊成權數: 348,705,420權。

2.反對權數:595權。

3.棄權權數:2,862 權。

4.無效權數:0 權。

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9.99%，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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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案 

案由：本公司 106 年度虧損撥補案，敬請  承認。 

說明：本公司 106 年 1 月 1 日待彌補虧損數為 16億 5 千 357萬 

      9 千 610元，加計 106年度經會計師查定稅後淨利 2億 

      4 千 322萬 5 千 170元、減除其他綜合損失 6 千 924萬 4 

      千 707元及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所有權權益變動數 

      476 萬 9千 497元後，106 年 12 月 31日帳列待彌補虧損 

      餘額為 14億 8 千 436萬 8千 644元，本公司 106 

      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附件。  

決議：本議案經現場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

數:348,708,877權）： 

1.贊成權數: 348,705,385權。 

2.反對權數:630權。 

3.棄權權數:2,862 權。 

4.無效權數:0 權。 

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9.99%，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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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案 

案由：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敬請  公決。 

說明：為修正本公司營業項目並依「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將 

所保留之營業項目全部改以代碼表示，另為配合審計委員會之設

立刪除有關監察人職能條文等，爰修正「公司章程」計3條，修

正原因說明請詳附件。  

決議：本議案經現場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

數:348,708,877權）： 

1.贊成權數: 348,705,392權。 

2.反對權數:620權。 

3.棄權權數:2,865 權。 

4.無效權數:0 權。 

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9.99%，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案 

案由：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敬請  公

決。 

說明：依據金管會106年2月9日修正後「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並為配合本公司自本（107）年選舉第18屆董事會開

始將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職能等，爰此修正本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共計16條及修正章節名稱1條，

修正原因說明請詳附件對照表。 

決議：本議案經現場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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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348,708,877權）： 

1.贊成權數: 348,705,405權。 

2.反對權數:613權。 

3.棄權權數:2,859 權。 

4.無效權數:0 權。 

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99.99%，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四、選舉事項 

                                                  董事會提案 

案由：選舉本公司第 18屆董事案。 

說明： 

一、 自第 18屆董事會開始，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14-4 條規定設置審

計委員會，以取代監察人之職能，審計委員會之委員由全體獨立董

事擔任，爰此本年選舉將不選舉監察人。 

二、 本公司董事會設董事 11席，其中含獨立董事 3席，任期為 3年，

董事選舉依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為之，第 18屆董事任期自本

（107）年 6月 26 日起至 110年 6 月 25 日止，第 17 屆董事、監察

人於第 18屆董事選舉產生時解任。 

三、獨立董事採提名制選舉，與普通董事同時選舉分開計票，本公司董

事選舉辦法請參閱本年度議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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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唐榮公司第 18屆董事當選名單 

職稱 股東戶名 當選人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經濟部代表人 陳明漢 332,213,484 

董事 臺灣銀行代表人 王淑貞 332,034,320 

董事 臺灣銀行代表人 陳世珍 331,929,059 

董事 中鋼公司代表人 常致泰 331,921,887 

董事 經濟部代表人 王明隆 331,908,500 

董事 聯安投資公司代表人 劉憲同 320,694,000 

董事 兆盈投資開發公司代表人 梁平勇 316,424,000 

董事 兆盈投資開發公司代表人 黃景聰 316,281,000 

獨立董事 自然人 連文濱 146,463,797 

獨立董事 自然人 蔡明曉 75,945,100 

獨立董事 自然人 張清和 75,93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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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議案 

                                        董事會提案 

案由：解除本公司第 18屆新任董事競業禁止案，敬請 公決。   

說明： 

一、 第18屆新當選之董事（含法人及其代表人），依公司法第209條及本公

司章程第23-1條規定，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本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股東會之許可。 

二、 為創造股東更大利潤及謀求公司長遠發展，吸引更多專家加入團隊，

依據公司法第209條規定，擬解除新任董事劉憲同、梁平勇、黃景聰三

人之競業行為之禁止。 

三、 前述三位董事兼任他公司職務情形如下： 

(一)劉憲同董事：有益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中路鋼鐵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鴻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二)梁平勇董事：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三)黃景聰董事：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燁茂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有益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燁宏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 

決議：本議案經現場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

數:348,708,877權）： 

1.贊成權數: 348,704,812權。 

2.反對權數:947權。 

3.棄權權數:3,118 權。 

4.無效權數:0 權。 

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99.99%，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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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上午 10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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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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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榮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 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      明 

第 2條 本公司營業範圍如下： 

CA01010鋼鐵冶煉業 

CA01020鋼鐵軋延及擠型業 

CA01030鋼鐵鑄造業 

CA01050鋼材二次加工業 

CA01060鋼線鋼纜製造業 

CA02050閥類製造業 

CA02060金屬容器製造業 

CA02090金屬線製品製造業 

CA02990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 

CA03010熱處理業 

CA04010表面處理業 

 

 

 

 

 

 

 

 

 

 

 

 

 

刪除 

 

 

 

 

 

 

 

 

 

刪除 

 

 

 

 

本公司營業範圍如左： 

【一】鋼鐵冶煉、不鏽鋼冶

煉。鋼胚、鋼筋、圓鐵、

車軸鋼、工具及各種合

金鋼材、型鋼材、盤

元、硬鋼盤元、黑鐵

線、鍍鋅鐵絲、不鏽鋼

材、焊條鋼材等之製造

及買賣、鋼板買賣。特

殊鋼材、船舶機件、各

種軋輥、閥類、軸類、

鍛造毛胚及機械加

工、鋼鐵熱處理及化

學、物理檢驗服務、各

種鋼錠製煉加工、各種

機械零件製造及加

工、各種特殊鋼及合金

鋼材製造及加工、各種

機械加工、各種機件及

鋼件熱處理加工。 

 

 

 

 

 

【二】電解銅、電線、絕緣

電線、銅製品、銅絞

線。 

 

 

 

 

 

 

 

【三】氧氣、表面處理(酸處

理鍍鋅、電鍍)水電工

程、氣體燃料導管承

裝、空調冷凍工程。

消防器材工程、環境

一、本公司

營業項目現

仍係以文字

敘述方式表

示，惟依經

濟部「公司

名稱及業務

預查審核準

則」第 11 條

規定「公司

之所營事

業，應依經

濟部公告之

公司行號及

有限合夥營

業項目代碼

表所定細類

之代碼及業

務別填

寫」，爰此修

正(以下簡

稱修正改以

代碼表示)。 

二、刪除序

號。 

一、非公司

現行營業項

目，且評估

未來經營此

項目之機率

不高，爰此

刪除。 

二、刪除序

號。 

 

一、本項為

原機械廠機

械工場營業

項目，本公

司未來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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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衛生公害工程(污水

處理、焚化爐、垃圾

處理、空氣污染防治

等)。 

 

 

 

【四】水泥電桿、水泥樁柱、

水泥管、其他水泥製

品。陶管及其配件之

製造、買賣。 

 

 

 

 

 

 

【五】土木建築工程之營造

及設計、房屋租售之

介紹、土地開發、土

壤分析、地質調查、

土石採取、裝潢工

程、測量及製圖、林

木採伐及木材製品

業。 

 

 

 

 

【六】車輛機器、木器製造

加工業及經銷業。 

 

 

 

 

 

 

 

 

【七】建築材料製造及銷售。 

 

 

 

【八】兼營出進口貿易業務。 

事本項工程

業務機率不

高，爰此刪

除。 

二、刪除序

號。 

 

一、原水泥

製品廠營業

項目，本公

司未來從事

水泥製品業

之機率不

高，爰此刪

除。 

二、刪除序

號。 

一、原營建

部營業項

目，為許可

項目，惟已

自 97.4.11

日報請停業

在案迄今，

爰此予以刪

除。 

二、刪除序

號。 

 

一、非公司

現行營業項

目，且評估

未來經營此

項目之機率

不高，爰此

刪除。 

同上。 

二、刪除序

號。 

修正原因同

上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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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401010國際貿易業 

 

 

 

 

 

刪除 

 

 

 

 

 

 

 

 

 

 

 

 

 

 

 

 

 

 

刪除 

 

 

 

 

 

 

 

 

 

刪除 

 

 

 

 

 

 

 

 

 

 

 

 

 

 

【九】普通汽車貨運、特種

汽車貨運、吊車起

重、汽車修理、車身

裝配、各式貨櫃起重

機。 

 

 

 

 

 

 

 

 

 

 

 

 

 

【十】鐵道、重型、建築等

車輛各類主要鑄件、

超級油輪大型鑄鍛

件、其他各種鋼鐵及

非鐵金屬鑄件、製麴

設備、機器製造、機

械設備安裝、鍛鉚冷

作工程、管路製造及

安裝。 

 

 

【十一】河川、港灣有關鋼

鐵(含水壩閘門及抽

泥設備等)工程之承

造。 

 

 

 

 

 

一、修正改

以代碼表

示。 

二、刪除序

號。 

 

一、為原鋼

鐵廠運輸處

之營業項

目，屬許可

項目，依規

定公司為變

更登記前應

取得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

之許可函，

方能辦理變

更登記，為

免影響日後

公司登記，

爰此予以刪

除。 

二、刪除序

號。 

一、原鋼鐵

廠鑄造工場

營業項目，

公司未來再

從事本項業

務機率不

高，爰此刪

除。 

二、刪除序

號。 

 

一、原機械

廠機械工場

營業項目，

本公司未來

再從事本項

工程業務機

率不高，爰

此刪除。 

二、刪除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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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CB01010機械設備製造業 

CB01030污染防治設備製造業 

 

 

 

 

 

 

 

 

 

 

 

 

 

 

 

 

 

 

 

 

 

刪除 

 

 

 

 

 

 

 

 

【十二】築爐工程格子板及

其耐火材料之製造。 

 

 

 

 

 

 

 

 

 

 

【十三】各種車身、各種橋

樑、各種鍋爐、一般

機械、特種機械、特

種車輛(包括消防

車、打造拖吊車、鎮

暴車、雷達車之車

身)(應先經國防部核

定後始得產製)及建

設用車輛等、鐵路車

輛、油槽、鋼架、鋼

結構、輸送帶(管)及

廠礦輸送設備、自動

化機械電腦及儀控設

備、飛機零件、各種

車輛零件(機車零件

除外)、各種蓄電池及

其零組件製造、拖車

貨櫃等製造工程、核

能工程、油漆工程、

車輛底盤製造、電梯

製造及安裝工程。軌

道設備器材之設計、

製造及維修工程。 

【十四】與本公司業務有關

之技術服務、工程管

理諮詢。 

 

 

 

 

號。 

 

一、原耐火

材料工場營

業項目，目

前本公司煉

鋼所使用之

耐火材料已

有穩定供應

商，毋需自

行生產，爰

此刪除。 

二、刪除序

號。 

一、原機械

廠之營業項

目，配合轉

投資台灣車

輛公司營運

現況保留，

並修正改依

代碼表示。 

二、依原廠

區工廠登記

證及整合原

營業項目

三，按現行

代碼及業務

別歸類登記

污染防治設

備製造業。 

三、刪除序

號。 

 

 

 

 

一、為原機

械廠之營業

項目，屬許

可項目，依

規定公司為

變更登記前

應取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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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G202010停車場經營業。 

 

刪除 

 

 

 

 

 

 

 

 

 

 

 

 

刪除 

 

 

刪除 

 

 

 

 

 

 

 

 

 

 

 

 

 

 

 

 

 

【十五】交通運輸設備之租

賃業務 (許可業務除

外)、機械設備之租賃

業務 (一般機械設備

及營造機械設備)。 

 

 

 

【十六】G202010停車場經營

業。 

【十七】G808010倉儲業。 

 

 

 

 

 

 

 

 

 

 

 

 

【十八】IZ06010理貨包裝

業。 

 

【十九】J801030競技及休閒

體育館業。 

 

 

 

 

 

事業主管機

關之許可

函，方能辦

理變更登

記，為免影

響日後公司

登記，爰此

予以刪除。 

二、刪除序

號。 

 

一、非本公

司現行營業

項目，且未

來從事機率

不高，爰此

刪除。 

二、刪除序

號。 

刪除序號。 

 

一、原規劃

鋼鐵廠轉型

為物流園區

所登記之營

業項目，現

鋼鐵廠土地

已被徵收，

未來設立之

機率不高，

爰此刪除。 

二、刪除序

號。 

 

刪除理由同

上一、二。 

 

一、原機械

廠機械工場

營業項目，

本公司未來

再從事本項

工程業務機

率不高，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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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01990其他非鐵金屬基本工

業（粗鋅原枓）。 

 

CD01020軌道車輛及其零件製

造業。 

 

CD01030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H701010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

業 

H703090不動產買賣業 

H703100不動產租賃業 

 

 

 

 

【二十】CA01990其他非鐵金

屬基本工業（粗鋅原

枓）。 

【二十一】CD01020軌道車輛

及其零件製造業。 

 

【二十二】CD01030汽車及其

零件製造業。 

 

此刪除。 

二、刪除序

號。 

刪除序號。 

 

 

刪除序號。 

 

 

刪除序號。 

 

 

 

一、新增。 

二、為應本

公司閒置土

地租賃業務

及未來不動

產開發可能

之需求，擬

新增住宅及

大樓開發租

售、不動產

買賣業、不

動產租賃業

三項營業項

目。 

第 34條 刪除 監察人之職權如下： 

一、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 

二、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

況。 

三、查核公司簿冊文件。 

四、其他依照法令所賦與之

職權。 

監察人於辦理前項事務時，

得代表公司委託律師、會計

師審核之。 

本條刪除。

配合本公司

自第 18屆董

事會開始設

立審計委員

會以取代監

察人職能，

爰此刪除。 

第 45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43年 3月

1日…，第 55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26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 43年

3月 1日…，第 54次修正於

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7日。 

配合本次章

程修正，修

改章程修正

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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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榮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3條 本處理程序名詞定義如下：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

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

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遠期契

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

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

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

式契約等。所稱之遠期契約，

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

後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

長期進(銷)貨合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控

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

其他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

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

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八

項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

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

者。 

三、關係人、子公司：指依金管會

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認

定者。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

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

產、設備估價業務者。 

 

五、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

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

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

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

日等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

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

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

日孰前者為準。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
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
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規定
從事之大陸投資。 

七、一年內：指依本次取得、處分

本處理程序名詞定義如下：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

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

商品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

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

約、交換契約，及上述商品組合

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

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

約、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

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

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司法、

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

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

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

十六條第八項規定發行新股受

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

讓）者。 

 

三、關係人、子公司：指依金管會認

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認定者。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

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設備

估價業務者。 

 

五、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

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

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

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

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

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

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

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規定從

事之大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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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之日或交易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八、所稱「最近期財務報表」係指
公司於取得或處分資產事實發
生日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 

九、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
十之規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
體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
算。 

十、本處理程序有關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
定，於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
非屬新臺幣十元之公司者，以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分
之十計算之。 

十一、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指以
實際在任之審計委員會成員計
算之。 

十二、全體董事：指以實際在任之
董事計算之。 

  

一、依據「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

則」（以下簡稱處

理準則）第 10

條、11-1條、第

30 條及第 33 條

之 2 增訂第 7 至

第 10 款有關「一

年內」、「最近期

財務報表」、「總

資產百分之十」

及「股票無面額

或股票面額非十

元」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等之

計算方式。 
 
二、依據「處理

準則」第 6條第

5項規定，增訂

第 11、12款有關

審計委員會全體

成員及全體董事

之計算方式。 
 
 

第 7條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
定資產，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及參
考依據，依下列各情形辦理之： 
一、不動產：應參考公告現值、鄰

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及依第
九條規定委請專業鑑價機構出
具之估價報告等，決定交易條
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
告，依據「董事會、董事長與
總經理權責劃分表」規定之權
責核決。 

二、取得其他固定資產：應以比價、
議價或招標方式擇一為之，其
價值達本處理程序訂定之標準
者，應參考由專業鑑價機構出
具之估價報告。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
定資產，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及參考
依據，依下列各情形辦理之： 
 
一、不動產：應參考公告現值、鄰近

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及依第九
條規定委請專業鑑價機構出具
之估價報告等，決定交易條件及
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告，依「董
事會、董事長與總經理權責劃分
表」核決。 

二、取得或處分其他固定資產：應以
比價、議價或招標方式擇一為
之，其符合規定者應參考依規定
由專業鑑價機構出具之估價報
告。 

為文字增刪以使

條文更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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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處分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

按捐贈、市地重劃、交換、報
廢、變賣等處理方式，依據「董
事會、董事長與總經理權責劃
分表」規定之權責核決。 

 
三、處分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按

捐贈、市地重劃、交換、報廢、
變賣等處理方式，依「董事會、
董事長與總經理權責劃分表」權
責核決。 

第 9條 應委請專家出具估價報告之適用範
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
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

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
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
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
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
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
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
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
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
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
意見：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
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
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
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應委請專家出具估價報告之適用範
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
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
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
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

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
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變更者，亦
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
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
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
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
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
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
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
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
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
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者，得
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依據修正後「處

理準則」第 9 條

規定修正「機構」

為「機關」，以明

確交易對象係限

指政府機關。 

第三章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處理程序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程序 修正章節名稱刪

除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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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條 取得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之交

易金額達新台幣一百萬元以
上者，應請專家出具鑑價報
告。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之
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外，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取得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之交易

金額達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者，
應請專家出具鑑價報告。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之交

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
府機構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
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
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依據修正後「處

理準則」第 9 條

規定修正「機構」

為「機關」，以明

確交易對象係限

指政府機關。 

第 20條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
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
資料提交審計委員會經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及董事會通過後，
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

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二

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評估

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

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

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

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

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

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

之合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
要約定事項。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
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
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
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
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二十
一條及第二十二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
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
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
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
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
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
約定事項。 
 

 
 
 
 
 
 
 
 
一、依據修正後

「處理準則」第

14 條規定修正，

以明確除外之項

目所指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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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十
九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一年內已依
本程序規定提交審計委員會同意、
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十九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
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
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提
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
計入。 
 
 
 

二、配合本公司

設置審計委員會

取代監察人職能

而刪除監察人規

定。 

三、配合本處理

程序第 3 條已新

增「一年內」之

定義，爰此刪除

部分文字以免贅

述。 

 
第 23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

按第二十一條及二十二條規定評估
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
下列事項： 
一、本公司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

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
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
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本公司
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
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亦應就
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
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審計委員會應依公司法第二百
一十八條規定辦理。 

三、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
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
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及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
評價之公開發行公司經前述規定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
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為
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
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金管會同
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
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
之情事者，亦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
第二十一條及二十二條規定評估結
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
事項： 
一、本公司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

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
資配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
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
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
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八

條規定辦理。 
三、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提

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
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及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
評價之公開發行公司經前述規定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
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
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
定無不合理者，並經金管會同意後，
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
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
情事者，亦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配合本公司設置

審計委員會以取

代監察人職能，

爰刪除監察人改

以審計委員會行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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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條 交易原則與方針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交易
原則與方針與所應採行之風險管理
措施及稽核控管事項如下： 
 
一、經營及避險策略：本公司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以規避風險為目
的。各相關單位須按權責規定確實
執行，注意風險管理及定期提出評
估報告。 
 
二、交易種類 
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商品係指其價
值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
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交易契約，
包括如遠期契約、選擇權、期貨、
利率或匯率、交換，暨上述商品組
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 
本程序所稱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
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長
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契約。 
 
 
 
三、權責劃分 
（一）業務處、採購處及財務處：
依需求分別為衍生性商品交易之執
行單位： 
1、應隨時掌握本公司避險交易之整
體部位及已從事部位之現金流量與
國內外金融商品情勢，每月至少兩
次為趨勢風險評估，以降低未來交
割風險；並應將所從事交易之憑
證，送交會計處為帳務處理。 
 
2、定期對所持有之部位提出績效評
估報告供董事長參考。 
 
3、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易人員
判斷已不適用既定之策略時，應隨
時提出評估報告，重新擬定策略，
經由董事長核准後，作為從事交易
之依據。 
 
4、依據金管會之規定進行申報及公
告。 

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經營及避險策略：本公司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以規避風險為目的，
各相關單位須按權責規定確實執
行，注意風險管理及定期提出評估報
告。 
 
二、交易種類 
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商品係指其價
值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
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交易契約，包括
如遠期契約、選擇權、期貨、利率或
匯率、交換，暨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
複合式契約等。 
 
本程序所稱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
約、履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長期
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契約。 
 
 
三、權責劃分 
（一）業務處、採購處及財務處：依
需求分別為衍生性商品交易之執行
單位。 
1、應隨時掌握本公司避險交易之整
體部位及已從事部位之現金流量與
國內外金融商品情勢，每月至少兩次
為趨勢風險評估，以降低未來交割風
險；並應將所從事交易之憑證，送交
會計處為帳務處理。 
2、（刪除）。 
3、定期對所持有之部位提出績效評
估報告供總經理參考。 
 
4、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易人員
判斷已不適用既定之策略時，應隨時
提出評估報告，重新擬定策略，經由
總經理核准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
據。 
5、（刪除）。 
6、依據金管會之規定進行申報及公
告。 

一、增加文字說

明以臻條文明

確。 

二、因增加本項

文字說明，以至

原條文之各項，

修正為第一項之

各款，另並為文

字修正以臻明

確。 

 

 

 

 

 

 

 

 

 

 

 

 

 

三、 

(一)標點符號修

正句號改為冒

號。 

(二)原條文各項

下各款修正為各

目。 

 

 

 

 

(三)原第三項第

三款調整為第三

款第二目、原第

四款、第六款，

依序調整為第三

目、第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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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計處：應確實按執行單位所
送憑證，依一般公認之會計原則為
帳務處理。 
(三）稽核室：負責定期查核衍生性
商品交易是否確依本程序之規定辦
理，並評估相關內部控制制度之允
當性，作成稽核報告，並向董事會
報告。 
 
四、績效評估 
本公司每月月底結帳後，執行單位
應依財務報表上所載，將當月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合約實際結清所產
生之當期損益，編製統計表，簽陳
董事長，以為績效評估之參考。 
 
五、契約及損失上限： 
遠期外匯交易限產品及原物料之避
險，交易金額每日不得超過壹仟萬
美元，累積未交割金額不得超過參
仟萬美元。 
 
(刪除)。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全部或個別
契約損失上限不得逾全部或個別契
約金額之百分之十。 

（二)會計處：應確實按執行單位所
送憑證，依一般公認之會計原則為帳
務處理。 
（三）稽核室：負責定期查核衍生性
商品交易是否確依本程序之規定辦
理，並評估相關內部控制制度之允當
性，作成稽核報告，以書面通知監察
人，並向董事會報告。 
 
四、績效評估原則與程序 
本公司採月結方式評估衍生性商品
交易績效，依每月月底帳上所載當月
交易合約實際結清所產生之損益，編
製統計表簽陳總經理，以為績效評估
之參考。 
 
五、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遠期外滙及貨幣交換契約總額：應以
按月估算交易性長短期外匯淨部位
為限。 
 
利率交換契約總額：應以本公司銀行
負債總額百分之五十為限。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全部或個別 
契約損失上限不得逾全部或個別契
約金額之百分之十。 

 

 

 

(四)配合設置審

計委員會以取代

監察人職能，爰

刪除通知監察人

規定。 

 

四、配合權責劃

分表之修正，修

正各執行單位應

編製衍生性商品

損益統計品簽陳

董事長。 

 

五、配合「權責

劃分表」修正遠

期外匯額度並刪

除貨幣與利率交

換之契約總額之

規定。 

 

 

 

 

 
第 25條 作業程序 

一、執行避險性衍生性商品交易之
單位，其交易人員應依董事長核定
之交易內容訂定交易策略及直接與
交易對手進行交易；交易成交後，
應將各項交易單據提供交割人員辦
理交割手續。 
交割人員應就交易內容與交易相對
人辦理簽約、開戶、交割及結算等
作業。 
 
 
二、授權與額度 
依據「董事會、董事長與總經理權
責劃分表」本公司遠期外匯交易限
產品及原物料之避險，交易金額每
日不得超過壹仟萬美元，累積未交
割金額不得超過參仟萬美元，由董

作業程序 
一、執行避險性衍生性商品交易之單
位，其交易人員應依總經理核定之交
易內容訂定交易策略及直接與交易
對手進行交易；交易成交後，應將各
項交易單據提供交割人員辦理交割
手續。 
交割人員應就交易內容與交易相對
人辦理簽約、開戶、交割及結算等作
業。 
 
 
二、授權額度 
依「董事會、董事長與總經理權責劃
分表」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避險性
交易由總經理核決。 
 
 

 
一、配合權責劃

分表衍生性商品

之核決層級與額

度之修正，修正

本條第一、第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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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長核決。 
 
三、交易之執行 
(一) 執行單位：採購處、業務處、
財務處。 

 
(二)契約簽定：由董事會授權董事
長與各金融機構簽訂衍生性商品
之相關交易契約。 

(三）執行流程：本公司衍生性商品
交易之程序應包括：1、交易之核
決 2、交易操作 3、確認作業 4、
結算交割 5、會計處理。 

四、交易之管理：本公司衍生性商
品交易之管理應包括 1、風險管理
2、稽核作業 3、績效報告。  
 
 
 
五、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應建立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之種類、金額、核准日期、契
約簽定日期及各項風險評估之事
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三、交易之執行 
(一)執行單位：採購處、業務處、財
務處。 
 
(二) 契約簽定：由董事會授權董事
長與各金融機構簽訂衍生性商品之
相關交易契約。  
（三）執行流程：  
1、交易之核決。 
2、交易操作。 
3、確認作業。 
4、結算交割。 
5、會計處理。 
6、風險管理。 
7、稽核作業。 
8、績效報告。 
 
四、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
建立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之種類、金額、核准日期、契約簽定
日期及各項風險評估之事項，詳予登
載於備查簿備查。 

 
 
二、原條文第三

項第三款「執行

流程」保留第 1

目至第 5 目，原

第 6 目至第 8

目，重新歸類並

新增為本條第四

項「交易之管

理」。 

 

 

 

 

 

 

 

 

四、原本條第四

項為序號之調整

修正為第五項。 
 

第 26條 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理:為避免相對人不
履行契約條款而發生損失之風險，
衍生性金融商品避險交易對象以國
內外著名金融機構為主。 
二、市場風險管理:衍生性商品未來
市場價格波動所可能產損失之風
險。 
三、流動性風險管理: 
衍生性商品以合理市價變現結清之
風險。 
為確保市場流動性，在選擇金融產
品時以流動性較高(即隨時可在市
場上軋平)為主，受託交易的金融機
構必須有充足的資訊及隨時可在任
何市場進行交易的能力。 
 
四、現金流量風險管理： 
為確保公司營運資金週轉穩定，本
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其操作
金額應考量現金流量及未來三個月
現金收支預測之資金需求，並對於

風險管理措施 
一、信用風險管理:為避免相對人不
履行契約條款而發生損失之風險，衍
生性金融商品避險交易對象以國內
外著名金融機構為主。 
二、市場風險管理:衍生性商品未來
市場價格波動所可能產損失之風險。 
 
三、流動性風險管理: 
衍生性商品以合理市價變現結清之
風險。 
為確保市場流動性，在選擇金融產品
時以流動性較高(即隨時可在市場上
軋平)為主，受託交易的金融機構必
須有充足的資訊及隨時可在任何市
場進行交易的能力。 
 
四、現金流量風險管理： 
為確保公司營運資金週轉穩定性，本
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資金來
源以自有資金為限，且其操作金額應
考量本公司現金流量及未來三個月

 

 

 

 

 

 

 

 

 

 

 

 
 
 
 
 
 
一、配合實務，

刪除本公司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

之資金來源以自

有資金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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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對象之信用狀況隨時注意。 
 
 
 
五、作業風險管理： 
（一）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時，應建立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董事長核
決日期、提報董事會報告日期及依
本條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
於備查簿備查。 
（二）稽核室定期稽核執行單位作
業流程，以避免作業風險。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
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
兼任；確認人員須定期與交易相對
人核對交易明細及總額。 
 
 
（四）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
員應與前該人員分屬不同單位，稽
核室並應定期稽核交易程序，稽核
報告應向董事會報告。 
 
 
六、商品風險管理：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以業務需要
之避險商品為限。 
執行單位對金融商品應俱備完整及
充分之專業知識，並要求銀行充分
揭露風險，以掌握市場訊息。 
七、法律風險管理: 
與金融機構簽署之文件，應經過外
匯及法務或法律顧問之專門人員檢
視後正式簽署，以避免因契約不
詳、法令規定解讀不同而遭受損失。 

現金收支預測之資金需求，並對於交
易對象之信用狀況隨時注意。 
 
 
五、作業風險管理： 
（一）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時，應建立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之種類、金額、總經理核決日
期、董事會通過日期及依本條應審慎
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
查。 
（二）稽核室定期稽核執行單位作業
流程，以避免作業風險。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及
確認、交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兼
任；確認人員須定期與交易相對人核
對交易明細及總額。 
（四）刪除。 
 
（五）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
應與前該人員分屬不同單位，稽核室
並應定期稽核交易程序，稽核報告應
提交監察人，並向董事會報告。 
 
六、商品風險管理：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以業務需要之
避險商品為限。 
執行單位對金融商品應俱備完整及
充分之專業知識，並要求銀行充分揭
露風險，以掌握市場訊息。 
七、法律風險管理: 
與金融機構簽署之文件，應經過外匯
及法務或法律顧問之專門人員檢視
後正式簽署，以避免因契約不詳、法
令規定解讀不同而遭受損失。 

 
 

 

 

二、配合「權責

劃分表」之修

正，爰修正第五

項第一款核決層

級為董事長，董

事會通過日期為

提報董事會報告

之日期。另配合

本條第五項第四

款前已遭修正刪

刪，爰調整第五

款之序號為第四

款。 
 
三、配合本公司

設置審計委員會

取代監察人職能

爰此刪除提交監

察人之規定。 
 
 
 

第 27條 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理 
一、執行單位對所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每月至少應評估二次，其評
估報告應陳送董事長。 
 
二、董事長應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
策略，承擔之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
承受之範圍，並評估其交易程序與
風險管理，是否適當與確依交易程

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理 
一、執行單位對所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每月至少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
應陳送總經理。 
 
二、總經理應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
略，承擔之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
之範圍，並評估其交易程序與風險管
理，是否適當與確依交易程序辦理。 

一、配合衍生性

商品在額度內之

核決權限層級為

董事長而為修

正。 

二、依據「處理

準則」第 20條第

3項及第 21條及

「 權 責 劃 分

表」，新增從事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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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辦理。 
三、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
提報最近一次董事會報告，交易之
績效評估與稽核情形應定期提報董
事會。 
四、市價評估報告如有異常情形
時，應立即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因
應之措施。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績效評估
應定期提報董事會。 
 
 
四、市價評估報告如有異常情形時，
應立即向董事會報告，並採因應之措
施。 

生性商品應提報

最近一次董事會

報告。 

第 28條 內部稽核制度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商
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
查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處理程序之遵守情形，作成稽核
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
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 
(刪除)。 
 

內部稽核制度 
一、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
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
查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處理程序之遵守情形並分析交易
循環，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
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監察人。 
二、內部稽核人員應於次年二月底前
將衍生性商品稽核報告併同內部稽

核作業年度查核情形向金管會申
報，且至遲於次年五月底前將異常事
項改善情形申報金管會備查。 

一、配合本公司

設置審計委員會

取代監察人職能

爰此修正。 
二、依據實務刪

除稽核人員應分

析交易循環等文

字。 
三、依據「公開

發行公司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要點」之停止

適用而刪除。 

四、配合第二項

刪除，刪除第一

項之序號。 

第 29條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事會之
監督管理原則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定
期向董事會分別提報稽核與績效報
告，董事如對報告內容有所異議，
應將異議資料送交審計委員會。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事會之監
督管理原則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定期
向董事會分別提報稽核與績效報
告，董事如對報告內容有所異議，應
將異議資料送交監察人。 

配合本公司設置

審計委員會取代

監察人職能爰此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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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
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
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
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
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
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本
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
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
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
上。 
 
 
 
 
 
 
 
 
 
 
 
 
五、以自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
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
從事大陸地區投資，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一）買賣公債。（二）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
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
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
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
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本程
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
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
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刪除）。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
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
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時取得或處分供
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
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
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公
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一、依據修正後

處理準則第 14

條修正，以明確

本條第一項第一

款之除外品項。 

 

 

 

 

 

 

 

二、依據處理準

則第 30條，將原

條文第一項第四

款第四目，修正

為為第一項第四

款，並修正資產

種類，由原訂機

器設備改為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 

三、配合本公司

營業項目修正刪

除原條文第一項

第四款第五目經

營營建業務之公

告申報。 

四、依據處理準

則第 30條，將原

條文第一項第四

款第六目，修正

為為第一項第五

款。 

五、依據處理準

則第 30條，將原

條文第一項第四

款第一目及第三

目，修正為為第

一項第六款，並

修正除外品項名

稱以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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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
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
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
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
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
額。 
 
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國內公
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
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金管會指
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
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
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
目重行公告申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
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
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
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之
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
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額。 
 
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
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金管會指定之
資訊申報網站。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
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
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
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
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至少保存五年。 

 

 

 

 

 

 

 

 

 

 

 

 

 

 

 

 

 

 

 

 

六、依據修正後

處理準則第 30

條新增公告項目

如有錯誤或缺漏

應於知悉之即日

起 2 日內重行公

告申報。 

 

 

 
第 41條 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公告申報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公司者，取得或處分資產達準則所

訂公告申報標準者，本公司應代該

子公司辦理公告申報事宜。 

 

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達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

百分之十」規定，係以本公司之實

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公告申報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公司者，取得或處分資產達準則所訂

公告申報標準者，本公司應代該子公

司辦理公告申報事宜。 

 

子公司之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達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

百分之十」規定，係以本公司之實收

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前項所稱「總資產百分之十」係以最

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

產金額計算之。 

配合本處理程序

第 3 條修正業已

增加總資產百分

之十之定義，爰

此刪除，以免重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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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1條 本處理程序之修正或個別資產之取

得或處分，依本處理程序或其他法

令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應先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如董事會中有董事表示異

議，含書面聲明，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並將議事錄送審計委員會。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議。如有董事或獨立董事表示異議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

其同意或反對之意見與理由，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如有董事表示

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

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並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將其同意

或反對之意見與理由，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 

一、配合本公司

設置審計委員會

取代監察人職能

增加本處理程序

之修正及個別資

產之取處依規定

應經董事會通過

者，應先提報審

計委員會，另刪

除「送各監察人」

之規定。 

二、新增本處理

程序之修正及個

別資產之取處未

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者之決議方

式。 

 

第 46條 本公司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審議並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之

訂定，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

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一、配合本公司

設置審計委員會

取代監察人職

能，爰刪除「送

各監察人」之規

定。 

二、依據審計委

員會職權新增本

處理程序應提報

審計委員會審議

並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提報股東會

同意後實施，並

為文字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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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榮 鐵 工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虧   損   撥   補   表

中華民國 106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摘要 金額 

民國 106年 01月 01日待彌補虧損數 (1,653,579,610) 

加:民國 106年度會計師查定稅後淨利 243,225,170 

加:民國 106年度會計師查定其他綜合(損)益 (69,244,707) 

加：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所有權權益變

動數 

(4,769,497) 

民國 106年 12月 31日待彌補虧損數 (1,484,368,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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